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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就电视传媒在非物质文化传承中应担负的使命为着眼点，以长垣二月十九庙会为例，分析其背景、现状以及遇

到的问题，探讨地方电视传媒的应有作为，从而促进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延续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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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地球村”，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

为文化的传承渠道、结构和方式带来了巨大变化，其中电视

传媒以其可视性、现场性、影像记录和传送化优势，对原生态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极强的再现、记录和展示功能。中国

传统的庙会文化主要是在人们的现场性活动中展现其文化

内涵，在这方面，电视传媒的传播优势尤其明显。本文以长垣

二月十九庙会为例，分析地方电视传媒在文化传承中的作为。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长垣庙会与电视传播

“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

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

有关的工具、事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他们是来自某一文

化社区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群体或

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

社会特征的表达形式；其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

头相传”。［1］庙会属于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2011年2
月，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布，这是继《文物保护法》颁

布近30年来文化领域的又一部重要法律，其中对民间工艺、

民俗风情等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列举并对其保护、

传承和利用提出了法律保护。庙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间

活动和民俗风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主要内容。

长垣二月十九庙会起源于明代万历年间，距今已有四百

多年的历史。我国农历二月十九日乃观世音菩萨圣诞，一般

寺院均举行有关观世音菩萨雕塑、画像展等修持、纪念活

动。由于这些活动具有公众的聚集性，便与民间的赶集需求

结合在一起，逐步演变成为宗教活动和民间的商品交易、娱

乐融合在一起，形成中国独有的一种以文化为主体的民俗。

这在全国各地都有表现，长垣庙会是一个突出的样本：每年

农历二月十九开始，持续一周左右，已经成为一个集商贸、娱

乐、杂耍、戏曲歌舞的平台。①其在发展的过程中基本上没有

发生断层，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庙会的规模和内容都

在不断发展变化，宗教意味越来越淡，而娱乐和商业气息越

来越浓。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要依赖于人际传播（口耳相

传、师傅带徒弟）和群体传播。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传媒在

发展文化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虽然传统媒体与新兴

媒体呈现多元发展与融合的形态，但据近年的调查显示，全

国有 99%的受众半年内看过电视，电视的日使用指数达到

89.4%，两项指标数均超过其他媒体，电视传媒以其最多的受

众群、不需要识字能力、声像结合、具有强烈的冲击感和现场

感、能够实现历史保存等特点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具体数

字参看表1。
由于庙会文化的载体和实体的流动性和无体性（即庙会

结束，其最主要的载体人群的散开，就不存在其文化内涵和

韵味，它甚至与民间工艺不同，没有一个固定结构和物质标

志物），人际传播与群体传播的方式存在诸多限制，电视传媒

在呈现、保存庙会方面具有着巨大的优势。

二、庙会文化传承的瓶颈与地方电视传播的缺位

改革开放以来，当地政府已经把对庙会的组织性保护、

开展和公开传播作为庙会活动的组成部分，对大众媒体也有

所运用。但是，由于观念的制约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

理解不深，在运用电视等大众媒体对长垣庙会的传播、记录

和文化内涵挖掘、复原和再现方面，力度不够。同时由于历

①长垣县人民政府网，http：//www.changyuan.gov.cn/zhengwu/html/?7154.html

表1

受众半年内接触媒体比例

媒体日使用指数

电视

99.0

89.4

报纸

40.3

43.9

互联网

28.8

54.5

广播

23.0

43.9

杂志

26.8

13.1

车载

21.5

11.2

户外/楼宇

21.8

8.7

手机电视

1.8

11.1

资料来源：CSM2010年媒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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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原因，我国相关政府部门和学界对这种传统民俗文化不重

视，甚至将其视为低级的、边缘的、与主流文化相对立的民间

文化，对庙会文化中的经济性功能单一性理解，从而导致庙

会文化的变形。因此，庙会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消亡的

危险，从长垣庙会近年的运作和传播走向看，其保护和发展

中遇到的瓶颈有以下四方面：

（一）文化传播力度薄弱

改革开放以来，长垣庙会恢复了具有相当规模的公开

的、集体的活动，由于当时庙会的传承人都还健在，所以庙会

具有原生态性，其文化、娱乐和商品交易活动还保留着原汁

原味的古意，主要依靠人际传播和群体性的口耳相传的文化

记忆，所以其相对纯正的文化意味和文化影像缺乏记录，也

缺乏大众性的传播和传承，主要还是限制在亲历者和组织者

的圈子里。随着老一辈庙会传承人不断去世，庙会历史遗传

的根脉面临危机。从笔者的观察和相关的资料表明，长垣参

加庙会的人口大多数是中老年人，中青年所占比例很小。长

垣电视台和长垣县人民政府网对于庙会花费极少的篇幅去

宣传，很多外出打工的年轻人甚至不知道二月十九庙会的存

在，更不要提庙会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了。

（二）缺乏独有的文化韵味

今天的长垣庙会更像是一个以古代文化名号为由头搭

建起来的大型商场，庙会上吃喝玩乐一应俱全，内容没有特

色，一些独有的仪式和活动都消失了，庙会的各类文化设置、

几百年传承下来的庙会运作流程都一下子抹平，全部变成单

一的叫卖，讨价还价声热闹非凡，而那些具有特色的杂耍、豫

剧表演、捏糖人等传统民俗节目散乱而边缘化地淹没在熙熙

攘攘的人流中。

（三）虚假伪劣商品泛滥

庙会上卖的东西有些粗制滥造，很多从外地批购的“三

无”产品进入到庙会市场，本地的土特产品和文化产品稀缺，

这些小商品民众随时可以在商业发达的任何市场买到。这

些产品极易让人产生一种刻板印象，即从庙会上买来的东西

没有质量保证，都是次品。这与庙会文化中独有的商业文化

理念（在佛门前不相欺）是不相容的，如果民众一旦产生这种

印象，那么改变停留在民众脑海中的偏见需要付出更多的时

间，这对庙会的发展是一种极大的打击，久而久之就危及到

庙会的延续与生存。

（四）媒体对庙会文化的挖掘和记录缺位

庙会每年都举办，但是对于庙会每年举办的盛况缺少系

统的保存与分析，甚至这两年庙会从开始到结束，长垣县电

视台自始至终保持“沉默”，既没有前期的宣传，也没有后期

报道，更谈不上对庙会文化的内涵挖掘，尤其是缺乏对一些

不断去世的民间庙会老人和文化艺人的技艺的抢救性收集

和保护。网上关于庙会的视频基本上都是由网友自发拍摄

的，这其中受到技术条件的诸多限制，并不能作为历史资料

流传下去。［2］

三、非物质文化传承中的地方电视媒介作为

电视传媒作为一种集图像、声音、文字、符号相结合的现

代声像技术媒介，具有传播速度广泛、更能贴近群众、更易保

存的特点。［3］因此，在庙会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应当承担起

责任与使命。就长垣庙会来说，当地电视媒体乃至河南电视

媒体应该在下列四个方面有所作为。

（一）对庙会文化的宣传与传承是其最基础的作为

当地电视传媒要把庙会文化作为地域文化传播的重要

内容，作为地方电视传媒的文化特色，对庙会传统活动的现

代性转化做好引导，扩大庙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同时，促进

地方政府和公众加强对庙会活动的组织和展开，特别要对庙

会文化的内涵做好普及性解读和专题性传播。比如：长垣县

政府2011年公布的关于收集长垣县志等资料的通知中提到

庙会、集市等资料的收集，长垣县电视台可以以此为依托，开

辟专题栏目，普及二月十九庙会渊源、内涵等相关知识，使更

多的民众能够了解、参与到庙会文化内涵的发掘和维护工作

中，以庙会文化宣传为契机，培养地域文化的认同感，恢复庙

会中的文化精粹，促使当地公众协助政府在庙会中注入被遗

失的文化含量，以影像发掘和记录庙会的地方文化特色。

（二）加强庙会的文化创意传播

在对庙会进行宣传报道的同时，要以庙会为平台，推陈

出新，突出特色。通常电视节目多是突出活动中的吃喝玩耍

等内容，而对庙会的历史变迁，发展变化等内容报道的较

少。长垣庙会已有四百多年历史，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典

故和人文信息，文化价值不言而喻。当地电视传媒如果能依据

这些故事开发电视节目，对庙会文化的传播也是创新和发展。

（三）加强对庙会文化开展的引导与监督

当地电视媒体应利用自身品牌优势，吸引民间艺术专家

资源，引导本地公众，恢复和加大其中的文化分量，以庙会的

文化底蕴为立足点，加强对庙会活动开展的监督。庙会上

“三无”产品肆虐，民众又缺乏必要的鉴别知识，长而久之会

造成庙会档次不断下降。电视传媒应该发挥其监督使命，通

过开设“曝光台”等栏目，曝光“三无”产品，并请相关人士为

民众讲授如何辨别真假伪劣，同时大力推介与庙会相关的地

方特色产品，为庙会的发展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

（四）加强对庙会文化的记录和传播

二月十九庙会的文化资料多出自网友之手，电视并没有

发挥应有的作用。长垣电视台可以利用先进的传播技术手

段，制作专题节目，约请文化传承人访谈或者实地拍摄，从而

实现文化的传递。制作高质量的专题节目成为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逻辑起点，当地电视传媒可以通过开播文化传承

人访谈节目、拍摄非遗类节目及纪录片等深入挖掘庙会文化

内涵，拉近具有意识形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普通民众之间

的距离，从而实现文化的保存与传承。［4］

笔者认为，在信息全球化的浪潮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保护不仅面临着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而电视传

媒以其先进的技术及传播方式毫无疑问地成为文化传承的

传播者。如何在挖掘保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不拘泥于

短期利益，使之成为一个长久产业，已成为我们目前亟需思

考和解决的问题。电视传媒要发挥优势，承担起相应的使命

与责任，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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